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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補助款補助各地方政府

冷氣裝設及 EMS 建置執行原則 

自112年度起，各公立國民中小學冷氣汰換(含新設)裝設經費需求已納入各

年度一般性補助款指定項目辦理，並配合冷氣裝設併同建置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EMS)及進行部分電力改善工程。 

 

壹、補助範圍及經費編列基準 

一、補助範圍 

(一) 補助對象：公立國民中小學(含代用國中)。 

(二) 補助項目 

1. 冷氣裝設：既有冷氣汰換及因增班、新設校、校舍拆除重建、增建校

舍等新設冷氣。 

2. EMS 建置：配合冷氣裝設建置 EMS，包含冷氣連結 EMS、因特殊需求施

作之項目、全校總電表(含冷氣總電表)與 PV 電表建置，及即時資訊

看板裝設等。 

3. 局部電力改善工程：配合冷氣裝設、EMS 建置所需之電力改善工程。 

(三) 裝設空間 

1. 教學空間：以教學空間為優先，教學空間包括普通教室、專科教室、

圖書館及附設幼兒園(不含空間活化之非營利幼兒園、公托中心)，教

學空間裝設之冷氣須併同建置 EMS。 

2. 其他必要空間：如前開教學空間需求已獲滿足，其他空間(包含行政辦

公室空間、公共服務空間、綜合活動場館、集會場所、學生及教職員

宿舍等)如確有冷氣相關設備設置或汰換之必要，於報經各地方政府

審核後，納入執行。至此類空間是否建置 EMS，則由各地方政府及學

校自行評估。 

二、經費編列基準 

(一)冷氣裝設 

1. 冷氣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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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空間：單價以每臺新臺幣(以下同)4萬5,000元為原則，並得視

物價增減金額。 

(2) 其他必要空間：與教學空間相同規格者，比照教學空間之冷氣單價

編列。與教學空間不同規格者，得自行訪價後，由縣市予以審核。 

2. 拆機費：以每臺6,000元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得予彈性調整。 

3. 運費：離島或偏遠學校得編列運費，每臺不得超過5,000元。 

(二)EMS 建置 

1. 冷氣連接 EMS 經費： 

(1) 冷氣連結 EMS 經費以該間教室冷氣臺數核算，每臺單價為1萬元。 

(2) 倘前已獲「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力系統改善暨冷氣裝設計畫

(109年-111年)」(以下簡稱前期計畫)補助該間教室2萬元，但僅連

結1臺冷氣者，本次汰換第2臺冷氣連結 EMS，每臺單價以5,000元為

上限。 

2. 因特殊需求得編列銑洞、教室外增配 PVC 管、跨棟挖埋管線等經費，

並由各地方政府核實審查。 

3. 其他經費：前期計畫尚未建置 EMS 學校，需將全校總電表(含冷氣總

表)及再生能源發電量量測電表(PV 電表)連結至 EMS 主機，可增編以

下經費： 

(1) 全校總電表(含冷氣總電表)、再生能源發電量量測電表(PV 電表)：

電表建置經費每具4萬5,000元。 

(2) 即時資訊看板：每校1臺為原則，每臺5萬元。 

4. 考量部分地方政府所轄學校需連結EMS冷氣數量較少或需裝設學校屬

偏遠或離島地區，廠商人力、材料等費用成本不一，倘有此情形者，

EMS 建置經費由各地方政府本權責與 EMS 廠商詢價後編訂之。 

(三)局部電改工程經費：由各地方政府本權責核實審查後編列。 

 

貳、相關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用電安全，請各地方政府督導學校對於規劃裝設冷氣、建置 EMS 之

空間應先進行電力盤點，並由專業人員進行電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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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方政府務必督導學校妥為規劃局部電改工程、冷氣裝設及 EMS 建置之

施作期程，倘確有於學期中進行相關工程之需，應先規劃安置空間，並以

不影響師生教學及教室冷氣使用為原則。 

三、屬汰換冷氣者，請督導學校妥為規劃拆舊機裝設新機之時程，以避免影響

學生使用冷氣權益。 

四、本案為前期計畫之延續，請以「好管理、好維護」原則辦理採購方式，並

建請各地方政府循前期計畫以統一採購方式辦理。有關冷氣採購案部分，

倘因冷氣需求數量較少，未達統一採購效益，則請各地方政府督導所轄學

校依政府採購法妥為辦理。 

五、請各地方政府參考前期計畫電力改善、冷氣裝設、EMS 委託建置案等招標

文件，並依113年度現況需求修改使用。 

六、相關規格及功能需求： 

(一)冷氣裝設： 

1. 教學空間：可參閱前期計畫「冷氣設備裝設採購案採購規格及施工規

範」，教學空間之冷氣規格以可搭配 EMS 建置規範者為採購原則。 

2. 非屬教學空間之冷氣倘需納入 EMS 管理，其規格需與上述教學空間冷

氣規格相同；無需納入 EMS 管理者，可另依空間面積、用途及需求選

擇適合之冷氣規格。 

(二)EMS 建置：EMS 設備、安裝規範及功能均應符合前期計畫相關規定。 

七、施工規範及介面整合 

(一)電力改善、冷氣裝設、EMS 建置請符合整齊、美觀等原則，相關介面施

工規範請參閱前期計畫相關文件及函釋。 

(二)有關 EMS 建置時，其 dongle 需藉由冷氣機通訊模組之連接線連結冷氣，

為減少冷氣機體損壞之機率及考量 EMS 施工需求，請各地方政府督導學

校與冷氣及 EMS 得標廠商研擬通訊模組連接線之最適施作方式，並納入

冷氣裝設及 EMS 採購案相關契約規定辦理。 

(三)冷氣裝設部分，請各地方政府提醒學校注意室內排水管線應保留適當洩

水坡度，室外排水管線應適當延長，以利冷凝水導流至地面孔洞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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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避免排水淤積於雨遮平臺，以免造成後續積水滲漏至建物內部，影響

建物耐久性。 


